
新北市政府執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作業流程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以加速新北市(以下簡本市)境內危險及老舊建築物之重建，

訂定本作業流程。 

二、本府所屬各機關辦理危險及老舊建築物之重建業務劃分如下： 

(一)工務局： 

1.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補助作業。 

2.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異議鑑定作業。 

3.申請重建案件研考作業。 

(二)城鄉發展局： 

1.重建計畫審查作業。 

2.重建計畫費用補助作業。 

3.受理重建範圍內經濟弱勢租金補貼或社會住宅等申請。 

4.針對法令、疑義諮詢及計畫書圖釐清等內容協助輔導。 

5.定期回報重建計畫審查進度。 

(三)文化局：本市具有歷史、文化、藝術或紀念價值之建築物認定。 

三、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三項規定之用詞，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其定義如下： 

(一)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指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結果不到乙級(即危險

度總評估分數 R值大於六十)。 

(二)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指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結果為乙級(即

危險度總評估分數 R值大於三十，小於等於六十)。 

(三)改善不具效益：指經結構安全性能詳細評估結果為建議拆除重建，或補強

且其所需經費超過建築物重建成本二分之一。 

(四)基地未完成重建：指尚未依建築法規定領得使用執照。 

四、依本條例申請重建建築物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應於申請重建前確認

其建築物之文化價值及合法性。 

五、依本條例申請重建之建築物，應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 

前項建築物，除依本條例規定免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者外，應由申

請人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第三條規定，取得下

列文件後，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以下簡稱共同

供應契約機構)，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一)逾二分之一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書。 

(二)佐證同意書之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三)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本府認定之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申請人對於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有異議者，得於申請重建前向本府提

出鑑定申請，並以鑑定結果為最終結果。 

六、共同供應契約機構應以正式函文出具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報告書。 

前項函文內容得記載下列事項： 

(一)屬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者： 

1、 建築物地址。 

2、 評估分數(100-R)。 

3、 評估等級(甲級、乙級或未達乙級) 

4、 評估結果是否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 

(二)屬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者： 

1、 建築物地址。 

2、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論(改善是否不具效益)。 

3、 評估結果是否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七、申請人應依「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之

重建計畫申請作業注意事項」申請重建，本府受理後，應依本條例施行

細則第六條規定，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重建計畫審核。但情形特殊者，

得延長一次，延長期間以三十日為限。 

八、本作業流程未規定之事項，依本條例及其授權規定辦理。 



註1 
民眾應向文化局確認是否具文化 
價值之建築物。 

 
註2 

合法建築物文件為： 
使用執照、建物登記或合法房屋 
證明文件。 

 
註3 
 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後，任一 
      階段皆可向工務局申請評估費用。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報告書併公會 
      鑑定公文檢送工務局函轉都市更 
      新處。 
 申請異議鑑定 

針對評估結果有異議者，由當事 
人提出申請，工務局受理。 

  
註4 
      經工務局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 
      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 
      除或評估有安全疑慮應限期補強 
      或拆除之合法建物申請重建者， 
      本府可就重建計畫涉及之相關法 
      令、疑義諮詢及計畫書圖釐清等 
      事項予以協助。 
 
註5 
 重建完成前應依專業技師/建築師 
     建議修繕並持續自行檢視，直至建       
      築物修繕或拆除完成。 
 如屋況損壞情況嚴重，經專業技師 
      / 建築師評估建議停止使用者，待 
      改善完成方可使用，如經輔導仍未     
      改善者，為維護民眾安全，工務局     
      得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處以罰款，必 
      要時停止使用、停止供水供電。 
 
名詞解釋： 
 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結果： 

甲級 
(危險度總評估分數R≤30)。 
乙級 
(30<危險度總評估分數R≤60。 
未達乙級 
(危險度總評估分數R>60)。 

 改善不具效益：指經結構安 
全性能詳細評估結果為建議拆 
除重建，或補強且其所需經費 
超過建築物重建成本二分之一。 

新北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作業流程圖 

壹、前置作業(本作業民眾須自行確認文件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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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1.經建築主
管機關依建
築法、災害
防救法判定
拆除之建築
物。 
2.評估有危
險之虞應限
期補強或拆
除之建築物。 

 

得申請重建計畫 

註4 



註1 
      依新北市政府危老條例重建計畫書 
      範本規定製作。 
註2 

申請重建應檢附文件(申請要件) 
1.申請書。 
2.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及各款   
   之一所定之證明文件或第三項所 
   定未完成重建之危險建築物證明 
   文件。 
3.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名冊及同意書。
(產權狀態以申請當日為準) 

4.切結書。 
5.建築線指示圖。 
6.無涉法定空地重複使用及畸零地 
   檢討。 
7.重建計畫。 
 

註3 
新建建築物起造人應自核准重建之
次日起180日內申請建造執照，屆
期未申請者，原核准重建計畫失其
效力。但經市府都市更新處同意者，
得延長一次，延長期間以180日為
限。 

新北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作業流程圖 

貳、申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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